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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公民投票自治條例」修正草案總說明 

一、按本府為辦理本市公民投票事宜，前依修正前公民投票法（以

下稱公投法）第二十九條規定之授權，以一０一年十二月四日

府法綜字第一０一三三七六八二００號令制定公布「臺北市公

民投票自治條例」（以下稱本自治條例）；嗣以一０四年十二月

十四日府法綜字第一０四三四三五二八００號令修正部分條

文在案。本次修正係因公投法於一０七年一月三日修正公布全

文五十六條，其第三章第二節對於地方性公民投票僅為原則性

規定；其中公投法第二十六條第二項規定：「公民投票案相關

事項，除本法已有規定外，由直轄市、縣（市）以自治條例定

之。」第二十八條規定：「公民投票案提案、連署人數、應附

具文件、查核程序及發表會或辯論會之舉辦，由直轄市、縣（市）

以自治條例定之。」為健全本市市民對於公共政策表達意見之

管道，並落實主權在民及直接民權之精神，爰依公投法第二十

六條第二項及第二十八條規定之授權並配合業務實需，擬具

「臺北市公民投票自治條例」（以下稱本自治條例）修正草案。 

二、本自治條例共十五條，本次新增二條，修正十二條，修正後

共計十七條，修正重點說明如下： 

（一）修正條文第一條：配合公投法第二十六條第二項及第二十

八條規定，修正本自治條例之制定法令依據。 

（二）修正條文第三條：配合公投法第二條第四項規定，刪除投

資不得作為公民投票之提案事項。 

（三）修正條文第四條：配合公投法第七條規定，修正公民投票

權人年齡限制及除外事項。 

（四）修正條文第六條：修正公民投票案理由書字數上限。 

（五）修正條文第七條：修正降低本市公民投票案提案人數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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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修正條文第八條：修正本府民政局提案審查期限及駁回事

項、刪除本市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及其相關規定、修正戶

政機關查對提案人名冊之刪除事項、修正提案人之領銜人

補提期限、修正相關機關意見書字數上限。 

（七）修正條文第九條：刪除公民投票案提案撤回後，原提案人

自撤回之日起於三年內不得就同一事項重行提出之規定。 

（八）修正條文第十條：修正降低本市公民投票案連署人數門檻；

修正公民投票案依規定視為放棄連署者，原提案人自視為

放棄連署之日起不得就同一事項重行提出之期限限制。 

（九）修正條文第十一條：修正戶政機關查對連署人名冊之刪除

事項及提案人之領銜人之補提期限。 

（十）修正條文第十三條：本條新增。明定本自治條例所定提案、

連署相關程序及計算數值方式準用公投法施行細則第十條

及第十二條規定，以符實需。 

(十一) 修正條文第十四條：本條新增。明定本府民政局得委託或

委任臺北市選舉委員會或其他機關辦理公投法所定罰鍰及

其逾期不繳納強制執行事項，以符實需。 

三、本案業經本府一０七年五月十五日第一九八八次市政會議審

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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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公民投票自治條例」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名稱: 臺北市公民投票自治條例 名稱: 臺北市公民投票自治條例 未修正 

第一條  本自治條例依公民投
票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
十六條第二項及第二十八
條規定制定之。 

第一條  本自治條例依公民投
票法（以下簡稱本法）第
二十九條規定制定之。 

本法第二十六條第二項規定：「公民

投票案相關事項，除本法已有規定

外，由直轄市、縣（市）以自治條

例定之。」又修正前本法第二十九

條條號及內容變更為本法第二十八

條規定：「公民投票案提案、連署人

數、應附具文件、查核程序及發表

會或辯論會之舉辦，由直轄市、縣

（市）以自治條例定之。」爰配合

修正本自治條例之授權法令依據。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
關為臺北市政府民政局（以
下簡稱民政局）。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
關為臺北市政府民政局（以
下簡稱民政局）。 

未修正。 

第三條     臺北市（以下簡稱本
市）公民投票適用事項如
下： 

第三條  臺北市（以下簡稱本
市）公民投票適用事項如
下： 

配合本法第二條第四項規定，刪

除現行條文第二項投資不得作為

公民投票之提案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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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自治條例之複決。 
二  自治條例立法原則之

創制。 
三  地方自治事項重大政

策之創制或複決。 
預算、租稅、薪俸及

人事事項，不得作為公民投
票之提案。 

一  自治條例之複決。 
二  自治條例立法原則之

創制。 
三  地方自治事項重大政

策之創制或複決。 
預算、租稅、投資、

薪俸及人事事項，不得作為
公民投票之提案。 

第四條    本市市民，除憲法另
有規定外，年滿十八歲，未
受監護宣告者，有公民投票
權。 

第四條  本市市民，年滿二十
歲，除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
者外，有公民投票權。 

配合本法第七條規定修正。 

第五條    有公民投票權之人，
在本市繼續居住六個月以
上，得為本市公民投票案
之提案人、連署人及投票
權人。 

提案人年齡及居住
期間之計算，以算至提案
提出日為準；連署人年齡
及居住期間之計算，以算
至連署人名冊提出日為
準；投票權人年齡及居住
期間之計算，以算至投票

第五條     有公民投票權之人，
在本市繼續居住六個月以
上，得為本市公民投票案
之提案人、連署人及投票
權人。 

提案人年齡及居住
期間之計算，以算至提案
提出日為準；連署人年齡
及居住期間之計算，以算
至連署人名冊提出日為
準；投票權人年齡及居住
期間之計算，以算至投票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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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一日為準，並均以戶
籍登記資料為依據。 

前項投票權人年齡及
居住期間之計算，於重行投
票時，仍以算至原投票日前
一日為準。 

日前一日為準，並均以戶
籍登記資料為依據。 

前項投票權人年齡及
居住期間之計算，於重行投
票時，仍以算至原投票日前
一日為準。 

第六條    公民投票案之提出，
應由提案人之領銜人檢具
公民投票案主文、理由書
及提案人名冊正本、影本
各一份，向民政局為之。 

前項領銜人以一人為
限；主文以不超過一百字
為限；理由書以不超過二
千字為限。超過字數者，
其超過部分，不予公告及
刊登公報。 

第一項提案人名冊，
應依規定格式逐欄填寫，
提案人應親自簽名或蓋
章，填具本人國民身分證
統一編號及戶籍地址，並
分行政區裝訂成冊。 

公民投票案之提出，

第六條     公民投票案之提出，
應由提案人之領銜人檢具
公民投票案主文、理由書及
提案人名冊正本、影本各一
份，向民政局為之。 

前項領銜人以一人為
限；主文以不超過一百字為
限；理由書以不超過一千五
百字為限。超過字數者，其
超過部分，不予公告及刊登
公報。 

第一項提案人名冊，
應依規定格式逐欄填寫，並
分行政區裝訂成冊；提案人
應親自簽名或蓋章，並填具
本人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及戶籍地址。 

公民投票案之提出，

一、參考本法第九條第二項規定
，將第二項公民投票案理由
書字數上限由一千五百字提
高為二千字。 

二、參考本法第九條第三項用語酌

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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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案一事項為限。 以一案一事項為限。 

第七條    公民投票案提案人人
數，應達提案時最近一次
市長選舉選舉人總數千分
之一以上。 

第七條    公民投票案提案人人
數，應達提案時最近一次
市長選舉選舉人總數千分
之五以上。 

考量本市選舉人數之比例代表性

及本法降低提案門檻之立法精

神，爰修正提案人數為最近一次

市長選舉選舉人總數千分之一以

上。 
第八條    民政局於收到公民投

票提案，應於三十日內完成
審核。經審核有下列情事之
一者，應予駁回： 
一  提案非第三條規定之

公民投票適用事項。 
二  提案不合前二條規

定。 
三  提案人未簽名或蓋章

或未填具本人國民身
分證統一編號及戶籍
地址，經刪除後致提
案人數不足。 

四  提案人有第十條第四
項規定之情事，經刪
除後致提案人數不
足。 

第八條  民政局於收到公民投
票提案，經審查有下列情事
之一者，應於十五日內予以
駁回： 
一 提案不合第六條或前

條規定者。 
二  提案人未簽名或蓋章

或未填具本人國民身
分證統一編號及戶籍
地址，經刪除後致提
案人數不足者。 

三  提案人有第九條第二
項或第十條第四項規
定之情事，經刪除後
致提案人數不足者。 

          公民投票案經審查無
前項各款情事或提案有本

一、參考本法第十條第二項之規
定，第一項修正審核期限為
三十日。 

二、參考本法第十條第三項之規
定，增列第一項第一款，以
下款次遞移並酌作文字修正
。 

三、現行條文第二項有關提案有
修正前本法第三十三條規定
情事之規定，查該條文內容
業經修正為本法第三十二條
，為配合修正後之條文及實
務作業所需，移列為第一項
第五款。 

四、現行條文第二項有關提案內
容相互矛盾等疑義之規定，
移列為第一項第六款，並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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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提案有本法第三十二
條規定之情事。 

六  提案內容相互矛盾、
顯有錯誤或不能瞭解
其提案真意等疑義，
經民政局通知限期補
正，屆期未補正或補
正不全。 
公民投票案經審核無

前項各款情事，民政局應
函請戶政機關於十五日內
查對提案人。 

戶政機關應依據戶籍
登記資料查對提案人名
冊，有下列情事之一者，
應予刪除： 
一  提案人不合第五條規

定資格。 
二  提案人姓名、國民身

分證統一編號或戶籍
地址書寫錯誤或不
明。 

三  提案人提案，有偽造
情事。 
提案人名冊經查對

法第三十三條規定情事、提
案內容相互矛盾或顯有錯
誤致不能瞭解其提案真意
等疑義者，民政局應將該提
案送請本市公民投票審議
委員會（以下簡稱審議委員
會）認定，審議委員會應於
三十日內將認定結果通知
民政局。 

前項公民投票案經審
議委員會決定，應函送行政
院核定，其不合規定者，民
政局應予駁回；合於規定
者，應函請戶政機關於十五
日內查對提案人。 

戶政機關應依據戶籍
登記資料查對提案人名
冊，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
予刪除：  
一  提案人不合第五條規

定資格者。 
二  提案人姓名、戶籍地址

書寫錯誤或不明者。 
三  提案人未填具本人國

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

原條文「致不能瞭解其提案
真意」修改為「或不能瞭解
其提案真意」；另新增補正之
相關規定。 

五、參考本法刪除公民投票審議
委員會設置規定，刪除現行
條文第二項及第三項有關審
議委員會之相關規範；以下
項次遞移。 

六、現行條文第四項第三款有關
提案人未填具本人國民身分
證統一編號之規定，已於第
一項審核事項明確規範，爰
予刪除；另有關填具本人國
民身分證統一編號錯誤或不
明之規定，併入修正條文第
三項第二款規定。 

七、參考本法第十條第六項之規
定，現行條文第五項提案人
之領銜人補提期限由十日修
正為三十日。 

八、參考本法第十條第七項規定
，將現行條文第六項意見書
字數上限由三千字修改為二
千字。並將現行條文第六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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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其提案人數不足第七
條規定時，民政局應通知
提案人之領銜人於三十日
內補提，並以一次為限，
補提後仍不足規定人數或
逾期不補提者，該提案應
予駁回。 

提案合於本自治條例
規定者，民政局應依該提
案性質分別函請相關機關
於收受函文後三個月內提
出意見書；逾期未提出
者，視為放棄。意見書以
二千字為限，超過字數
者，其超過部分，不予公
告及刊登公報。民政局彙
集相關機關意見書後，應
將意見書及提案移送臺北
市選舉委員會（以下簡稱
選舉委員會）辦理公民投
票事項。 

選舉委員會收到提案
後，應通知提案人之領銜
人於十日內向該會領取連
署人名冊格式，自行印

有錯誤、不明者。 
四   提案人提案，有偽造

情事者。 
提案人名冊經查對

後，其提案人數不足第七
條規定時，民政局應通知
提案人之領銜人於十日內
補提，並以一次為限，補
提後仍不足規定人數或逾
期不補提者，該提案應予
駁回。 

提案合於本自治條例
規定者，民政局應依該提
案性質分別函請相關機關
於收受函文後三個月內提
出意見書；逾期未提出
者，視為放棄。意見書以
三千字為限，超過字數
者，其超過部分，不予公
告及刊登公報。民政局彙
集相關機關意見書後，應
即移送臺北市選舉委員會
（以下簡稱選舉委員會）。 

民政局除依前項規定
分函相關機關外，應將提

及第七項合併修正為修正條
文第五項；以下項次遞移。 

九、其餘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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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徵求連署；逾期未領
取者，視為放棄連署。 

案移送選舉委員會辦理公
民投票事項。 

選舉委員會收到提案
後，應通知提案人之領銜
人於十日內向該會領取連
署人名冊格式，自行印
製，徵求連署；逾期未領
取者，視為放棄連署。 

第九條    公民投票案於選舉委
員會通知連署前，得經提案
人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同
意，由提案人之領銜人以書
面撤回之。 

第九條    公民投票案於選舉委
員會通知連署前，得經提案
人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同
意，由提案人之領銜人以書
面撤回之。 

前項撤回之提案，自
撤回之日起，原提案人於三
年內不得就同一事項重行
提出。 

參考本法第十一條，刪除現行條

文第二項。 

第十條   公民投票案連署人
數，應達提案時最近一次
市長選舉選舉人總數百分
之二點五以上。 

公民投票案連署人名
冊，應由提案人之領銜
人，於領取連署人名冊格

第十條  公民投票案連署人
數，應達提案時最近一次
市長選舉選舉人總數百分
之五以上。 

公民投票案連署人名
冊，應由提案人之領銜
人，於領取連署人名冊格

一、考量本市選舉人數之比例代
表性及本法降低連署門檻之
立法精神，爰予修正連署人
數為最近一次市長選舉選舉
人總數百分之二點五以上。 

二、參考本法第十二條第三項，
修正現行條文第三項有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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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之次日起六個月內，向
選舉委員會提出；逾期未
提出者，視為放棄連署。 

前項連署人名冊，應
依規定格式逐欄填寫，連
署人應親自簽名或蓋章，
填具本人國民身分證統一
編號及戶籍地址，並分        
行政區裝訂成冊，以正
本、影本各一份向選舉委
員會提出。 

公民投票案依第二項
或第八條第六項規定視為
放棄連署者，自視為放棄
連署之日起，原提案人於
二年內不得就同一事項重
行提出之。 

式之次日起六個月內，向
選舉委員會提出；逾期未
提出者，視為放棄連署。 

前項連署人名冊，應
依規定格式逐欄填寫，並
分行政區裝訂成冊，以正
本向選舉委員會提出；連
署人應親自簽名或蓋章，
並填具本人國民身分證統
一編號及戶籍地址。 

公民投票案依第二項
或第八條第八項規定視為
放棄連署者，自視為放棄
連署之日起，原提案人於
三年內不得就同一事項重
行提出之。 

件之規範並酌作文字修正。 

三、現行條文第四項參考本法第

十二條第四項，將年限限制由

三年減為二年；並配合修正條

文第八條之項次調整作修正。 

第十一條    選舉委員會收到連
署人名冊後，經審查連署
人數不足前條第一項之
規定、經刪除未簽名或蓋
章或未填具本人國民身
分證統一編號及戶籍地
址之連署人致連署人數
不足或未依規定格式提

第十一條    選舉委員會收到連
署人名冊後，經審查連署
人數不足、經刪除未簽名
或蓋章或未填具本人國
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及戶
籍地址之連署人致連署
人數不足或未依規定格
式提出者，應於十日內駁

一、為明確規範現行條文第一項
審查連署人數不足之計算依
據，爰於第一項增訂相關文
字並酌作文字修正。 

二、按連署人未填具本人國民身
分證統一編號應予刪除之規
定已於修正後第一項審查事
項明確規範，爰刪除現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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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者，應於十日內駁回；
合於規定者，應函請戶政
機關於三十日內完成查
對。 

戶政機關應依據戶
籍登記資料查對連署人
名冊，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應予刪除： 
一  連署人不合第五條

規定資格。 
二  連署人姓名、國民身

分證統一編號或戶
籍地址書寫錯誤或
不明。 

三  連署人連署，有偽造
情事。 
連署人名冊經查對

後，其連署人數合於前
條第一項規定者，選舉
委員會應於十日內為公
民投票案成立之公告，
該公民投票案並予編
號；連署人數不合規定
者，選舉委員會應通知

回；合於規定者，應函請
戶政機關於三十日內查
對完成。 

戶政機關應依據戶
籍登記資料查對連署人
名冊，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應予刪除： 
一  連署人不合第五條

規定資格者。 
二  連署人姓名、戶籍地

址書寫錯誤或不明
者。 

三  連署人未填具本人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
號或有錯誤、不明
者。 

四  連署人連署，有偽造
情事者。 
連署人名冊經查對

後，其連署人數合於第十
條第一項規定者，選舉委
員會應於十日內為公民
投票案成立之公告，該公
民投票案並予編號；連署

文第二項第三款相關規定；
至現行條文第二項第三款有
關填具本人國民身分證統一
編號錯誤或不明規定併入修
正條文第二項第二款。 

三、第三項參考本法第十三條第

三項規定，修正連署人數補正

期限為三十日；並酌作文字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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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人之領銜人於三十
日內補提，並以一次為
限，補提後仍不足規定
人數或逾期不補提者，
選舉委員會應為公民投
票案不成立之公告。 

人數不合規定者，選舉委
員會應通知提案人之領
銜人於十五日內補提，並
以一次為限，補提後仍不
足規定人數或逾期不補
提者，選舉委員會應為公
民投票案不成立之公告。 

第十二條    選舉委員會應在電
視頻道提供時段，舉辦至
少一場發表會、辯論會或
公聽會，供正反意見支持
者發表意見或進行辯
論，受指定之電視臺不得
拒絕。 

前項電視時段由選
舉委員會洽商或指定本
市有線電視台提供；其實
施程序，準用全國性公民
投票意見發表會或辯論
會實施辦法規定。 

第十二條    選舉委員會應在電
視頻道提供時段，舉辦至
少一場發表會、辯論會或
公聽會，供正反意見支持
者發表意見或進行辯
論，受指定之電視臺不得
拒絕。 

前項電視時段由選
舉委員會洽商或指定本
市有線電視台提供；其實
施程序，準用全國性公民
投票意見發表會或辯論
會實施辦法規定。 

未修正。 

第十三條    本自治條例所定提
案、連署相關程序及計
算數值方式，準用本法
施行細則第十條及第十

 一、本條新增。 
二、為符實務執行之需要，明定

本自治條例所定提案、連署
相關程序及計算數值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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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條規定辦理。 準用本法施行細則第十條及
第十二條規定。 

三、以下條次遞改。 

第十四條    本法所定罰鍰及其
逾期不繳納強制執行事
項，民政局得委託或委
任選舉委員會或其他機
關辦理。 

 一、本條新增。 
二、為符實務執行之需要，增訂

本條。 

三、以下條次遞改。 

第十五條    辦理本市公民投票
之經費，由民政局依法
編列預算。 

第十三條    辦理本市公民投票
之經費，由民政局依法
編列預算。 

條次遞改。 

第十六條    本自治條例所定書
表格式，由民政局定之。 

第十四條    本自治條例所定書
表格式，由民政局定之。 

條次遞改。 

第十七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
日施行。 

第十五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
日施行。 

條次遞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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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臺北市公民投票自治條例」法規影響評估報告書 

一、 法規必要性分析 

（一）法規修正背景： 

「臺北市公民投票自治條例」（以下稱本自治條例）前

經臺北市政府（以下稱本府）以一０一年十二月四日府

法綜字第一０一三三七六八二００號令制定公布全文

十五條，一０四年十二月十四日府法綜字第一０四三四

三五二八００號令修正部分條文。鑑於公民投票法（以

下稱公投法）於一０七年一月三日修正公布全文五十六

條，針對投票權年齡限制、地方性公民投票適用事項等

公民投票事宜大幅修正，爰擬修正「臺北市公民投票自

治條例」，以符法制規範及實務作業所需。 

（二）本法案之政策目的： 

1.實現住民自治之理念，保障本市市民對於地方事務及

公共政策直接參與、形成之權利。 

2.健全本市市民對公共政策表達意見之管道，落實主權

在民及直接民權之精神，並符合公民投票法之相關規

定。 

二、 法規替代方案審視： 

本自治條例係依據公投法第二十六條第二項及第二十八條

規定制定，不宜由民間自行處理亦無其他替代方案，爰循

法規修法程序處理。 

三、 法規影響對象評估： 

本自治條例係規範本市市民進行屬本市地方自治事項

之公民投票提案、連署及執行等各項規定，議題之影響範

圍限於實施公民投票之區域，可能受影響對象為本市符合

公民投票提案、連署及投票之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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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法規成本效益分析： 

（一)民眾提案及連署成本： 

本自治條例修正草案降低市民提案及連署門檻比例，預

估有關提案人及連署人名冊影印費、網站建置、文宣、

手舉牌、印製海報；以及工讀生、志工、活動、行銷費

用等成本將隨之減少。 

（二)機關執行成本： 

1.提案審核階段：由本府民政局辦理提案審查及戶政

機關查對提案人名冊，主要投入人力預估為六十五

人（各區戶政機關五人，十二區共六十人，本府民

政局五人）。 

2.提案連署階段：由臺北市選舉委員會（以下稱選舉

委員會）辦理，並由戶政機關查對連署人名冊，主

要投入人力預估為一百三十人（各區戶政機關十

人，十二區共一百二十人，本府民政局及選舉委員

會各五人）。 

3.提案投票階段：比照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模式，召募

投開票所工作人員、設置投開票所、印製選票及公

報等相關事項，以本府一０七年辦理市長、市議員

及里長三合一選舉之經費為準據，預計開設一千五

百四十八處投開票所，動員一萬餘名公教人員投

入，預估每辦理一次需新臺幣一億三仟萬元。 

（三)法規預期效益：維護本市市民行使公民投票權並落實本

市公民參與公共事務之機制。 

五、 公開諮詢程序 

本自治條例修正內容已依臺北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

八條規定：「市政府各機關擬訂市法規，於送市政府法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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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前，應於市政府公報或新聞紙公告……。」於一０七

年四月二十日刊登於本府公報，並請民眾自刊登之日起七

日內陳述意見，公告期間本府民政局並未接獲相關修正意

見。 


